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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

师事务所。本所根据与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创岩土”

或“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委派律师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荣

创岩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事宜，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出

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进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并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收到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荣创岩土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

《关于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收到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本

所特此出具《关于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

规章的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原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

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事项向荣创岩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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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由荣创岩土获

取并向本所提供的证明和文件。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荣创岩土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

印件，并基于荣创岩土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荣创岩土已提供了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

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

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

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荣创岩土向本所出具

的说明/确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释义和简称

与原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术语、释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或指向，本所在原法

律意见书中所做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荣创岩土之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它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荣创岩土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申请本次挂牌的申请材料的

组成部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作为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提供或披露的资

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补充核查

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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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问题 

一、反馈回复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或资质不全的分包

商（包括专项分包及劳务分包）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瑕疵

是否已经全部规范，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答复： 

根据荣创岩土提供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原资质

不全的劳务供应商所签署的劳务分包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公司目前不存在将工

程分包给无资质或资质不全的分包商的情形。 

根据荣创岩土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目前在经营活动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及公司内控制度要求，并严格遵守此前作出的承诺，确保公司新签订的劳务

分包合同的供应商具备合法资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与三家具备劳务分包资质的供应商

就长期合作事宜签订《合作意向书》，该三家供应商的资质取得情况如下： 

1、北京华建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建都”）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房山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1067349485F），北京华建都的经营范围为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园

林绿化施工；家居装饰。 

北京华建都已取得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证书编号：C2064011011128X），主项资质为钢筋作业劳务分包，增项资质

为油漆作业劳务分包、砌筑作业劳务分包、抹灰作业劳务分包、木工作业劳务分

包、焊接作业劳务分包、水暖电安装作业劳务分包、混凝土作业劳务分包等。 

北京华建都已取得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京）JZ 安许证字[2014]328254），许可范围为建筑施工。 

2、山东中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瑞”） 

根据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5684828510G），山东中瑞的经营范围为砌筑作业分包、木制作业分包、

钢筋作业分包、混凝土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水暖电安装作业分包。 

根据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

号：C1024037132519），山东中瑞的主项资质为砌筑作业分包，增项资质为木制

作业分包、钢筋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分包、混凝土作业分包、水暖电安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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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山东中瑞作为外省市来京建筑施工企业，已依法办理《北京市建筑业企业

档案管理手册》。 

山东中瑞已取得山东省建筑工程管理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鲁）JZ 安许证字[2009]180812），许可范围为建筑施工。 

3、邯郸市革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革辛”） 

根据邯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400799581546A），邯郸革辛的经营范围为建筑劳务分包。 

邯郸革辛已取得河北省建设厅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

C1024013040409），主项资质为砌筑作业分包，增项资质为抹灰作业分包、混凝

土作业分包、水暖电安装作业分包、油漆作业分包、钢筋作业分包、模板作业分

包、脚手架搭设作业分包、木工作业分包、焊接作业分包。邯郸革辛作为外省市

来京建筑施工企业，已依法办理《北京市建筑业企业档案管理手册》。 

邯郸革辛已取得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冀）JZ 安许证字[2007]003579），许可范围为建筑施工。 

根据荣创岩土提供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与上述

供应商中的北京华建都、邯郸革辛签署具体劳务分包合同。 

本所律师认为，荣创岩土在报告期内存在劳务分包不规范的问题，但目前已

清理完毕，并已与具备劳务分包资质的供应商达成长期合作；公司能够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内控制度要求规范经营，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以下无正文）



                                                           

 5 

 


